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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济宁市农业农村局部门预算 
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部门概况和职能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正处级，主要职能

包括管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垦、农业机械化、农产品

质量安全，协调解决“三农”工作重大问题和指导农业农村人才

工作等。 

2.部门机构和人员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设乡村产业发展与对外合作科、农村社

会事业促进科等 20 个科室，下设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 5

个下属单位。编制共 481 名，截至 2023 年 12 月，实际在岗人

员 404 名。 

3.部门预决算情况 

（1）2023 年度收入预决算情况 

2023 年度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年初预算为 15953.24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4496.28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527.04 万元、事业收入 138.28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791.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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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收入决算数

为 13395.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3395.2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565.35 万元、事业收入 138.28 万元、其

他收入 32.79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863.08 万元。 

（2）2023 年度支出预决算情况 

2023 年度济宁市农业农村局部门支出年初预算数

15953.2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9816.08 万元、项目支出 6137.16

万元。年中调减部门预算 958.46 万元，全年支出预算数为

14994.78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济宁市农业农村局部门预算实

际支出 14138.9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0339.55 万元、项目支

出 3799.44 万元。部门预算执行率为 94.29% 

（3）“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预决算情况 

“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年初预算数为 69.60 万元，

实际支出经费 98.90 万元，主要是由于会议费及培训费增加。

2022 年度实际支出经费 100.63 万元。整体来看，部门“三公”

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数较上年预算数相比略有降低。 

（4）项目支出预决算情况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安排预算项目 23 个，年初预算数

5100.66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实

际开展项目 25 个，实际支出数 4704.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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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下转移支付管理 

2023 年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10 个，全年

预算数 56345.54 万元，资金已全部到达区县农业部门。 

5.部门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数量 5 个，

预算金额 428.89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5 个项目均

能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采购程序并签订合同，但签署的

合同均未填写签订日期。 

6.部门资产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济宁市农业农村局资产总额

6029.73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699.46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4093.34 万元，无形资产净值 236.92 万元。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 

2023 年，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将推进乡村振兴，围绕“农业

高效、乡村宜居、农民富足”目标，实施五大振兴，加速现代

农业强市建设，力争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引领上

领先。 

2.主要指标 

保证粮食播种面积超 1079 万亩，总产量超 97 亿斤，水稻

繁种面积不少于 2 万亩。打造 2 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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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考核。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 50 万亩，完成土壤普查。

预制菜企业达 200 家，培育 1 家国家农业重点龙头企业，培训

农民 2500 名及以上，从业者 25 万人次，创建国家农产品安全

市，新增 100 家市级以上示范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示范场，打造

“济时雨”服务品牌。 

（三）部门重点工作任务和实施情况 

2023 年主要工作任务为全域全要素推进乡村振兴，粮食

产能提升，强化耕地地力提升、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做强农

业全产业链，推介一批特色的预制菜名品、优品，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 

二、评价组织实施 

（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及范围 

1.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以部门财政资源配置、预算管理、绩效管理、

部门履职效能、社会效应等方面为主线，评价济宁市农业农村

局 2023 年整体成效与核心业务实施效果。 

2.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评价对象为 2023 年济宁市农业农村局部门整体预算

支出。评价范围覆盖济宁市农业农村局 20 个科室和 5 个下属

单位，时间周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评价思路、评价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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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思路 

本次评价思路围绕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整体成效与核心业

务实施效果开展，评价过程遵循科学规范、绩效相关、问题导

向、独立评价等原则。 

2.评价重点 

关注济宁市农业农村局资源配置合理性、收入预算管理规

范性、管理机制完善性，以及预算管理、会计、政府采购、资

产、转移支付等管理规范性，年度任务完成情况，项目支出对

综合效果的支撑作用。 

（三）评价组织实施 

前期进行对接，了解项目情况，制定评价实施方案。现场

评价，收集资料，进行座谈，形成绩效评价分析结果。撰写绩

效评价报告。 

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论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评价得分 84.70 分，

评价结果为“良”。 

（二）指标分析 

1.财政资源配置 

预算资金安排与职能职责以及年度重点任务相匹配，依法

依规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纳入部门预算中，而非财政拨款收入



 — 6 —

（包括罚款收入、上级分配资金等）未在部门预算中反映。部

门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数较上年预算数相比略有降

低，但较年初预算数相比增加 42.09%。 

2.预算管理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基本能够按照预算一体化管理、内控制

度建设、会计管理、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等要求开展各项基础

管理工作。但仍存在个别细节管理不到位的情况。部门对转移

支付资金的安排分配机制健全，但未能动态监控转移支付的拨

付情况和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3.绩效管理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设立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但是设置的

绩效指标未覆盖部门全部重点工作任务，效益指标可衡量程度

较差。个别转移支付评价报告内容不够完整，部门未能有效落

实绩效运行监控和单位自评的结果应用。 

4.部门履职效能 

一是部门履职方面。2023 年度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

各项工作均超额完成省定任务。但是在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方

面，因目前预制菜企业范围标准不明确，无法界定企业数量，

无法统计完成情况。二是绩效复评方面。绩效自评工作较为规

范。但是复核发现以下两个项目自评结果和复评结果差 1 档；

报销时间错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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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效应 

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中，综合绩效考核确定为“优

秀”等次。 

四、部门主要成效及做法 

济宁市坚持“三个聚焦”，稳面积、提单产，2023 年粮食

播种面积 1083.74 万亩、单产 459.37 公斤、总产 497.84 万吨，

继续保持了“三增”的良好态势。新建高标准农田 53.8 万亩、

总投资 12.9 亿元，农业生产经营从业者 12027 人次。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成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片区 36 个。 

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门履职方面 

跟踪管理不充分，个别项目效果未能最大化发挥。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未能充分执行项目跟踪管理的

职责，导致个别项目实际执行与立项方案内容存在偏差，难以

实现预期效益。 

（二）预算管理方面 

一是监督管理未落实，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执行进度较慢。

二是财务管理不规范，个别基本支出占用项目支出经费。三是

预算管理不严格，个别管理细节未能有效把控。 

（三）绩效管理方面 

一是结果应用未落实，未应用绩效自评和监控结果。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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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自评不严谨，个别项目自评不到位。三是绩效目标不全面，

未覆盖全部重点工作。 

六、相关建议 

（一）推动部门履职尽责，加强政策和项目全周期管理 

一是针对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创新团队课题经费项目，建议

梳理自 2017 年创新团队成立以来其规划与实现情况，重新考

量项目在当前时点实施的必要性。二是针对农业品牌推广资金

项目，建议加大对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深化对参加的各类展

销会的收入成本分析。 

（二）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合理安排支出预算规模 

一是加强转移支付管控，提高转移支付资金执行进度。二

是严格预算编制过程，探索运用“零基预算”理念。三是增强细

节把控能力，促进预算管理“提质增效”。 

（三）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一是加强评价结果运用，建立“末位淘汰”机制。二是规范

绩效自评管理，推动提高绩效自评质量。三是完善绩效指标设

置，与部门职责及重点工作衔接。  


